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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7_87_E8_A7_86_E5_c122_484197.htm 所谓私采视听资料是

指在被录像、录音当事人不知情或未经其同意下私自进行偷

拍、偷录所取得的视听资料。私采视听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

用，其效力如何认定，一直是司法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和第69条的规定，视听资料作为

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同其他证据一样，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对于视听资料，法院应当辨别

其真伪，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其能否作为认

定事实的根据。视听资料的证据力应从其客观性、关联性和

可采性三个方面去认定。其中证据的客观性是由证据内容的

真实性所决定的，而关联性则是证据客观性与法官的主观性

认识相结合的产物，至于可采性则是立法上的一些排除规则

所决定的，譬如有些证据虽然在形式上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

，但其取得的方式是非法的，如采用欺骗、利诱或暴力等手

段而取得的，或者立法上明确规定属于应当排除的情形，证

据的可采性是一种法律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的集中表现。 按

照国际上一般做法，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为法律所禁止，且

取得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上亦不得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但

何谓“非法手段”?各国在对“非法手段”的定义上有以下特

点：一是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二是主要限于偷录、偷拍他

人之间的谈话或活动，三是其侵害的客体主要为他人的隐私

权。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95批复”就

其积极意义而言是对我国证据法上的视听资料确立了可采性



规则，即以消极的方式规定了排除规则，这对我国过于原则

和宽泛、缺乏严谨的可操作性的证据法来讲，无疑具有意义

。但是，该司法解释对证据法的影响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

，由于我国体制上的原因以及一般民事主体，特别是公民个

人的能力所限，就其诉讼举证，缺乏必要的可资利用的证据

资料，加之证人证言立法和司法上形同虚设，对书证和物证

又缺乏必要的适用规则，故此，当事人在诉讼上虽有正当主

张却又举证不能的窘况并非鲜为寡见。实际上，私自录音、

录像，若是限于取得自身与他人就相互之间进行民事活动的

视听资料，与有关立法并无抵触之处，不属于违法行为，但

以不涉及有关公民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为限，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一种保全证据的方式，是公

民或法人防范于未然，克服证据法举证手段局限性的一种必

要手段和合理途径。就技术层面而言，如果不采用私自录音

录像而改为采用告知对方当事人进行公开录音录像的方式，

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便或不合情理，反而影响了民事活动的

正常开展。事实上，即便当时已事先经对方同意而采取录音

录像方式对有关民事活动予以记录来达到保全证据的效果。

但事后一旦发生争议，假使录音录像有对其不利之处的相对

方当事人断然否认事先已经其同意的事实，这样便更无法查

明真实情况，实属技术层面上之不能。 随着2002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

规定》)的出台，一向被视为非法证据而一概加以排斥的私采

视听资料登上证据舞台，从而结束了私采视听资料受制于严

格的取证途经要求而夭折的命运。最高法院注意到了“95批

复”仅注重程序价值的偏颇，从实体正义的需要和平衡利益



出发放宽了“批复”中“唯取证手段论”的限制。《民事证

据规定》第68条将非法证据界定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

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这一规则在坚

持程序正义的同时，兼顾了实体正义和国家、社会乃至个人

的利益。《民事证据规定》虽然明确了何为非法证据，但仍

然存在较为抽象的认识空间，特别是对其中的“违法损害性

”的认定，尺度往往难以统一。 笔者认为，对私采视听资料

的认定，是一个综合分析判断的过程，需要结合程序价值、

社会效应和人权保障等立法理论去分析，才能从这一充满多

元因素的证据现象中做出正确选择。首先，《民事证据规定

》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有其鲜明的程序价值特征，它

在所面对的公正与效率、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以及利益配置

与人权保障等价值冲突中，倾向的是与国家利益和社会程序

相关的大局利益，其保障功能则是通过对非法手段下的结果

的否定来实现的。国家立法机关基于这种总体上的利益权衡

和取舍而设置这一程序，目的在于防止权利主张者在正当理

由之下的放纵。再者，就私采证据的秘密特征而言，通常需

要依靠偷拍偷录等手段，而偷拍偷录行为则是一种充满危险

可能性的行为，特别是当它指向他人个人生活秘密空间之时

，他人享有的自由意志就面临非法剥夺的危险，这种令他人

防不胜防的行为，一旦为法律所允许或默许，势必蔓延开来

，危及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所必需的安全感，其后果是不堪

设想的。《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对

部分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秘密取证行为持宽容态度，但仍

然赋予其“行为不具有危害性和违法性”的严格条件限制。

这一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平衡措施，决不等同于为偷



拍偷录等私采证据行为洞开绿灯，更无支持或倡导之立法本

意。 为此，笔者认为，对私采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有效性应

限定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从主体上，应限于偷拍、偷录人自

己作为其中的一方与他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或活动；二是从内

容上，应限于具有法律意义的民事行为或活动，但不得涉及

个人隐私权或他人商业机密，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三是

从方式上，应限于合法取证方式，即不得采取任何欺诈、威

胁、利诱等恶意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有关举证责任

的规定、第63条有关证据种类的规定、第69条法院对视听资

料审查认定的规定及民事证据规定第68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的规定，笔者认为对私采视听资料在诉讼中应设定如下规则

：其一，对当事人一方提供的私采视听资料，对方当事人在

诉讼中予以承认的或不予否认的，则应及时确定其证据力。

其二，如相对一方当事人予以否认，法院即可结合其他证据

审查确定其证据力，同时也可将其交给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

定。其三，经鉴定认为，视听资料系纂改或编造之所为，应

将举证的一方当事人以从事伪证论处，并判其承担不利的诉

讼后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